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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於 110 學年入學就讀本校，訂

定本原則。 

二、四技日間部新生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本校「達人助學金」系統登錄，核發達人助學

金 1 萬元，設籍苗栗、或畢業於育達高職、育達高中學生，另核發獎學金 3 仟元。符合

核發達人助學金之新生，得另選擇參與本校規劃辦理之「育達海外參訪團」。 

三、四技日間部新生以甄選入學或聯合登記分發第一志願錄取完成註冊者，且統測加權成績

達 450 分(含)以上者，核發「菁英獎學金」20萬元，統測加權成績達 500 分(含)以上者，

核發「菁英獎學金」30萬元，統測加權成績達 550 分(含)以上者，核發「菁英獎學金」40

萬元 (統測加權計算方式：國*1+英*1+數*1+專一*2+專二*2)。 

四、四技日間部新生以「技優甄審」入學管道入學完成註冊者，核發技優獎學金 3萬元。 

五、為鼓勵技藝優良之四技日間部新生入學後能持續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以繼續培養優質專

業技術，另得申請核發「技藝優良拔尖獎學金」。說明如下： 

(一) 每系得依學生特殊技藝表現，經系主任填具推薦表奉准後，完成推薦。 

(二) 經推薦之學生須參加各系之技藝選手培訓隊，培訓要點由各系規定。達到系培訓要

點規定者，每月 20 日前由系檢附相關資料向招生處申請核發獎學金，每系每月至多

發 12,000 元獎學金，每學期至多核發 4.5 個月。 

(三) 獲本項獎學金之學生，每一學年均須代表本校參加國際技能競賽、或參加由中央各

級機關或直轄市政府主辦之全國性各項技藝競賽、或同等級各項競賽，獲前三名名

次者，方能領取次學年獎學金。 

六、四技進修部新生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前，2 位(含)以上學生完成本校「團報助學金」系統

登錄，各核發進修部團報助學金 2仟元。 

七、本原則所提列之各項入學獎學金，申請其他規定如下： 

(一) 本原則核發各項獎、助學金，獲獎勵之學生需先繳全額學雜費完成註冊，經本校資

格審查後再予核發獎、助學金。 

(二)選擇申請「育達海外參訪團」助學金之學生，如在大一暑假(或本校辦理期間)未參

與海外學習參訪，則不再核發達人助學金。 

(三) 本原則第二項「達人助學金」、第四項「菁英獎學金」之入學獎學金僅能擇優申請一

項，符合資格學生需於新生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三個星期內提出申請。如有個人資

料異動，應於該學期申請獎、助學金期間，主動向招生處提出變更。 

(四) 本獎、助學金獎勵期間，以就讀本校前八學期為限，不含延修期間，各項入學獎、助

學金，核發學期數、每學期核發金額及核發學期別、續領條件如下，如前學期成績未

符合規定，次學期則不續發該項獎、助學金，俟符合規定後始恢復核發： 



 

 

 

部別 獎助學金 
每學期 

核發金額 

核發 

學期數 
核發學期別 續領條件 

四技 

日間部 

3仟元 3仟元 1 大一上學期 無 

1 萬元 5 仟元 2 大一上至大一下學期 當學期註冊 

育達海外參

訪團 
－ 1 

大一下暑假 

(或本校辦理期間) 
無 

3 萬元 1 萬元 3 大一下至大二下學期 
需前一學期之學期 

成績達班排名前 10 名 

20 萬元 2 萬 5 仟元 8 大一上至至大四下學期 
需前一學期之學期 

成績達班排名前 5 名 

30 萬元 3 萬 7 仟 5 佰元 8 大一上至大四下學期 
需前一學期之學期 

成績達班班名前 4 名 

40 萬元 5 萬元 8 大一上至大四下學期 
需前一學期之學期 

成績達班班名前 3 名 

四技 

進修部 
2仟元 2仟元 1 大一上學期 無 

(五) 獎、助學金核發當學期遇有休學、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即不核發該學期後

續之獎、助學金；若學生於復學後符合原領取獎、助學金之規定者，於次學期得恢復

核發。 

(六) 入學獎學金總獎學金 20 萬元以上，須於本校至少修業三年，期間如因轉學或退學，

則須繳回之前所核發之獎學金。 

八、本原則適用對象不包含境外生經本校境外生各入學管道辦理入學者。 

九、本原則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 

 


